
本市風景區、景點、登山步道及觀光遊樂業之防疫措施 
110.07.13 

場域 防疫措施 法源依據 裁罰依據 

風景區、 
景點 

一、以下場域限制容納人數： 
(一)虎頭埤風景區：500人 
(二)雙春濱海遊憩區戶外空間：500人；展售場 35

人 
(三)龜丹溫泉體驗池個人湯屋 11間：每間 4人 
(四)德元埤荷蘭村戶外空間：500人；展售場 12人 
(五)葫蘆埤自然公園戶外空間：500人 
(六)關子嶺水火同源：100人 
(七)關子嶺寶泉公園：100人 
二、封閉涼亭、座位區、共餐區及兒童遊具區。 
三、露營區採預約制，並僅接受家庭及個人露營

(一帳 4人以內)；暫不開放團體露營。 

傳染病防治法第 37
條第 1項第 2款。 

傳染病防治法第 67 條第 l 項第 2 
款規定，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
元以下罰鍰。 

四、園區禁止用餐。 
傳染病防治法第 37
條第 1項第 6款。 

傳染病防治法第 70 條第 l 項第 3款
規定，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
千元以下罰鍰。 

登山步道 

以下場域禁止炊事、共餐： 
(一)楠西區梅龍步道 
(二)楠西區觀音步道 
 

傳染病防治法第 37
條第 1項第 6款。 

傳染病防治法第 70 條第 l 項第 3款
規定，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
千元以下罰鍰。 

觀光遊樂業  

以下場域除應遵守觀光遊樂業防疫管理措施外，餐
廳禁止內用： 
(一)尖山埤江南渡假村 
(二)頑皮世界 

傳染病防治法第 37
條第 1項第 6 款。 

傳染病防治法第 70 條第 l 項第 3款
規定，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
千元以下罰鍰。 

民眾 配合上述防疫措施 
傳染病防治法第 36
條。 

傳染病防治法第 70 條第 l 項第 2款
規定，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
千元以下罰鍰。 

 


